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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信息披露 基本内容 第一节 信息披露概述

第二节 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 第三节 股票发行公

告 第四节 股票上市公告 学习重点 1、信息披露的制度规定、

信息披露方式、信息披露的原则和信息披露的事务管理。 2

、招股说明书的一般内容与格式。 内容讲解 第一节 信息披露

概述(重点) 一、信息披露的制度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，依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》、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》和其他相关部门规章等的规

定，必须同时向所有投资者公开信息披露，依法披露的信息

，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 漏。 二、信息披露方式 信息披露的方式主要包括：发

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应当将发行过程中披露的信息刊登在至少1

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，同时将其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

的互联网网站，并置备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场所，供公众查

阅。 三、信息披露原则 1、真实性原则。指信息披露义务人

所公开的情况不得有任何虚假成分，必须与自身的客观实际

相 符。 2、准确性原则。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的信息必须

尽可能详尽、具体、准确。 3、完整性原则。信息披露义务



人须把能提供给投资者判断证券投资价值的情况全部公开。

4、及时性原则。指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及其他规定要求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披露。 四、信息披露

事务管理制度 1、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。包括：确定披露

标准.披露流程.披露职责.保密措施.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.档案

管理.违规时的责任追究机制等等。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应

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报注册地证监局和证券交易所备

案。 2、上市公司应当设立董事会秘书，作为公司与交易所

之间的指定联络人。 上市公司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，应当

指派董事会秘书、证券事务代表或代行董事会秘书的人员负

责和交易所联系，办理信息披露与股权管理事务。 董事会秘

书负责办理上市公司信息对外公布等相关事宜。董秘空缺期

间，董事会应指定1名董事或高管人员代行董秘职责，并报交

易所备案。公司指定代行董秘职责的人员前，由董事长代行

董秘职责。董秘空缺期间超过3个月后，董事长应代行董秘职

责，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。 【例1】上市公司应当

设立( )，作为公司与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。 A 董事 B 董

事长 C 董事会秘书 D 证券事务代表 【答案】C 【例2】董事

会秘书空缺期间应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。 【答案】

错。 3、信息批露的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。 证监会依法对信

息披露文件及公告的情况、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活动进行监督

，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行

为进行监督。证券交易所应 当对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

务人披露信息进行监督，督促其依法及时、准确地披露信息

，对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实行实时监控。证监会可以对金

融、房地产等 特殊行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做出特别规定。 



中国证监会可以要求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或其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有关信息披露问题做出解释、说

明或提供相关资料，并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保荐人或证券服务

机构的专业意见。 证监会对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文

件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有疑义的，可以要求相关机构

做出解释、补充，并调阅其工作底稿。上市公司及其他信息

披露义务人、保荐人和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及时做出回复，并

配合中国证监会的检查、调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